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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3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23905.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开办国际汇款代理业务有关问题的

通知各国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，国家邮政局邮政储

汇局： 为规范金融机构开办国际汇款代理业务行为，加强管

理，防范金融风险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明确代理

双方机构资质要求 从事国际汇款代理业务的金融机构法人（

以下简称代理机构）及其分支机构应具备经营外汇汇款和外

币兑换业务资格。 作为被代理机构的国际汇款公司（以下简

称被代理机构）应是国外依法设立的专门从事国际汇款业务

的独立法人，并在遵守代理业务开展国法律法规方面有良好

的记录。 二、规范和加强代理业务管理 （一）代理机构和被

代理机构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有关代理规定

明确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和法律责任。 （二）被代理机构在开

展业务前应向中国银监会申请设立常驻代表机构。已开展业

务但尚未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，应限期向中国银监会提出申

请。 被代理机构有义务通过常驻代表机构及时向中国银监会

提供在所有业务开展国发生的、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境内业务

的所有信息资料，包括受到奖励、处罚、调查、诉讼等情况

。 （三）被代理机构进行含有代理机构名称、标识等有关内

容的广告宣传应获得代理机构认可。 （四）代理机构新开办

国际汇款代理业务应向中国银监会书面报告。已开办业务尚

未报告的应限期补报。 代理机构可授权符合条件的分支机构



开办代理业务。各代理机构的分支机构经上级机构授权即可

开办，但应在开办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当地银监局或银监分

局书面报告。 （五）代理机构应建立完整的汇款代理业务操

作规程和相关内控制度，并设立专门的业务管理部门，负责

对该项业务进行监测和管理。 （六）为有效控制代理机构因

垫付资金产生的敞口风险，应建立敞口风险保证金制度，即

由被代理机构向代理机构提供保证金。保证金金额应不低于

上月敞口金额的日平均值。 三、明确相关法律法规 （一）业

务合作双方签定代理协议文本应以中文为准，协议中应注明

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。 （二）业务

合作双方应遵守中国有关外汇管理和反洗钱管理等规定，并

按照相关管理部门要求，及时提供相关信息和情况。 100Test 

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